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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东潍坊润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北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山东

潍坊润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润丰股份”或“公司”）持续督导的保荐

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对润丰股份 202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核查，并出具核查意见如

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1 年 6 月 23 日下发的《关于同意山东潍坊

润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113号）

同意注册，润丰股份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A股）69,050,000 股，

每股发行价格为 22.04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52,186.20 万元，扣除各项

发行费用，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42,880.93 万元。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对公司上述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 2021 年 7 月 23 日出具

了大信验字[2021]第 3-00030 号《验资报告》。公司及相关子公司已按规定对募

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储存管理，并与保荐机构、开户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二）2025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结余情况

2025 年度，公司募投项目实际使用募集资金 7,527.24 万元。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余额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金额

募集资金净额 1,428,809,338.64

减：累计已投入募投项目金额 885,933,004.33

其中：置换的以前年度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金

额
32,954,240.38

2021 年度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9,401,308.79

2022 年度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135,921,25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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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度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361,753,904.72

2024 年度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270,629,908.94

2025 年度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75,272,388.12

减：超募资金使用金额（向全资子公司增资

并用于购买办公用房）
86,000,000.00

加：累计利息收入及现金管理收益 52,672,110.89

减：累计银行手续费支出 26,202.27

减：6000 吨/年小吨位苯氧羧酸项目节余募

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2,857,313.31

减：年产 62000 吨除草剂项目（一期）-禾

本田液体制剂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

3,005,270.42

减：农药产品境外登记项目节余募集资金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
1,194,655.37

减：高效杀虫杀菌剂技改项目永久补流 4,903,984.62

募集资金期末余额 497,561,019.21

二、募集资金的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依照《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山

东潍坊润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对募集资金的存储、审批、

使用、管理与监督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公司严格按照《管理办法》的规定管理募

集资金，对募集资金的存储、运用、变更和监督等方面均不存在违反《管理办法》

规定的情况。

2021 年 6 月，公司与东北证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潍坊分行营业

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潍坊分行、潍

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明支行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2021 年 9

月，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青岛润农化工有限公司与东北证券、潍坊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东明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2022 年 7 月，公司与东北证券、

潍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明支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分别签署

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宁夏格瑞精细化工

有限公司与东北证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潍坊分行营业部、潍坊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东明支行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2022 年 11 月，公

司与东北证券、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潍坊分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之补充协议》。上述募集资金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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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大差异。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及子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账户名 开户行 专户账号 账户余额

山东潍坊润丰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潍坊分行营业部
632712937 已销户【注 1】

山东潍坊润丰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

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潍坊分行
801114501421014988 227,454,466.07

山东潍坊润丰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

齐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潍坊分行
801114501421015064 26,589,466.78

山东潍坊润丰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潍坊分行营业部
1607001729200318721 已销户【注 2】

山东潍坊润丰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潍坊分行营业部
1607001729200318694 已销户【注 3】

山东潍坊润丰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

潍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东明支行
802010201421019256 799,248.48

山东潍坊润丰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

潍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东明支行
802010201421019263 已销户【注 4】

山东潍坊润丰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

潍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东明支行
802010201421019270 已销户【注 5】

山东潍坊润丰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

潍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东明支行
802010201421019287 83,777,944.13

青岛润农化工有限

公司

潍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东明支行
802010201421020328 已销户【注 6】

青岛润农化工有限

公司

潍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东明支行
802010201421022425 已销户【注 7】

宁夏格瑞精细化工

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潍坊分行营业部
1607001729202271511 158,939,893.75

合计 497,561,019.21

【注 1】：公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潍坊分行营业部 632712937 账户为募投项目

“年产 62000 吨除草剂项目（一期）-禾本田液体制剂”募集资金专户，该募投项目于 2024

年 1 月结项，公司将节余募集资金 3,005,270.42 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该账户于 2024 年 1

月 25 日销户。

【注 2】：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潍坊分行营业部 1607001729200318721 账户

为募投项目“农药产品境外登记项目”募集资金专户，该募投项目于 2024 年 9 月结项，公

司将节余募集资金 1,194,655.37 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该账户于 2024 年 9 月 10 日销户。

【注 3】：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潍坊分行营业部 1607001729200318694 账户

为原募投项目“年产 35,300 吨除草剂产品加工项目”募集资金专户，募投项目变更后，该

账户资金转入宁夏格瑞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潍坊分行营业部 1607001729202271511

账户，用于“年产 9000 吨克菌丹项目”。该账户于 2022 年 9 月 7日注销。

【注 4】：公司潍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明支行 802010201421019263 账户为募投项目

“6000 吨/年小吨位苯氧羧酸项目”募集资金专户，该募投项目于 2023 年 7 月结项，公司

将节余募集资金 2,857,313.31 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该账户于 2023 年 8 月 11 日销户。

【注 5】：公司潍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明支行 802010201421019270 账户为原募投项目

“年产 1000 吨高效杀菌剂项目”募集资金专户，募投项目变更后，该账户资金转入青岛润

农潍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明支行 802010201421022425 账户，用于“高效杀虫杀菌剂技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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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该账户于 2022 年 9 月 2 日销户。

【注 6】：青岛润农潍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明支行 802010201421020328 账户为“年产

1万吨高端制剂项目”募集资金专户，项目结项后，节余募集资金转入公司潍坊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东明支行 802010201421019287 账户，用于“年产 38800 吨除草剂项目（一期）—30000

吨/年草甘膦可溶粒剂项目”。该账户于 2022 年 8 月 5 日销户。

【注 7】：青岛润农潍坊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明支行 802010201421022425 账户为“高效

杀虫杀菌剂技改项目”募集资金专户，该募投项目于 2025 年 6 月结项，公司将节余募集资

金 4,903,984.62 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该账户于 2025 年 6 月 26 日销户。

三、本报告期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 2025 年度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表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

表”。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18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五

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外汇资金支付募投项目部分款

项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在“农药产品全球登记项目”实施期间，根

据实际情况使用自有外汇资金支付募投项目部分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

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22 日、2026 年 4 月 23 日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

员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支

付募投项目部分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在“农药产品全球登记项

目”实施期间，根据实际情况使用自有人民币资金支付募投项目部分款项并以募

集资金等额置换。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于 2024 年 8 月 8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

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40,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用于补

充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

过 12 个月，到期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截至 2025 年 8 月 4 日，公司已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人民币

全部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未超期使用。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2025 年度，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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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2025 年度，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2025 年度，公司不存在使用超募资金的情况。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25 年度，公司存在的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情况如下：

高效杀虫杀菌剂技改项目于 2025 年 6 月结项，公司将节余募集资金 490.40

万元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

（八）募投项目延期情况。

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23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第四届监事

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公司结

合当前募投项目实际进展情况，在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用途及投资项目

规模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对部分募投项目进行延期，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项目原计划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期

项目延期后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期

年产 9000 吨克菌丹项目 2025 年 7 月 2026 年 7 月

年产 38800 吨除草剂项目

（一期）—30000 吨/年草甘

膦可溶粒剂

2025 年 7 月 2026 年 7 月

植保产品研发中心项目 2025 年 7 月 2026 年 7 月

年产 25000 吨草甘膦连续化

技改项目
2025 年 5 月 2026 年 5 月

（九）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22 日、2026 年 4 月 23 日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审计

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内容、投资总额的议案》，同意公司调整“高效杀虫杀菌剂技

改项目”的建设内容、投资总额，具体为拟取消原计划使用自有资金建设的“高

效杀虫杀菌剂技改项目”中液体制剂车间等剩余生产设施，以实现更高效的资金

投入和更合理的产能布局，该项目投资总额相应调整为已实际投入金额

10,142.81 万元。上述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审议。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2025 年度，公司变更募投项目情况如下：

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18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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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并于 2026 年 1 月 6 日召开 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及使用剩余超募资金投资实施新项目的议案》，

同意公司终止实施“年产 9000 吨克菌丹项目”、“年产 38800 吨除草剂项目（一

期）—30000 吨/年草甘膦可溶粒剂”、“年产 25000 吨草甘膦连续化技改项目”，

并将剩余募集资金和剩余超募资金用于“农药产品全球登记项目”，实施主体为

润丰股份、青岛润农。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已披露的相关信息不存在不及时、不真实、不准确、不完整的情况，募

集资金存放、使用、管理及披露不存在违规情形。

六、会计师对募集资金年度存放和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鉴证意见

上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

情况进行了鉴证并出具了《鉴证报告》（上会师报字（2026）第 6629 号），其鉴

证结论为：公司编制的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的《关于 2025 年度公司募集资

金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已经按照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监管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如

实反映了公司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的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

七、保荐机构核查程序

保荐机构通过访谈沟通、审阅相关资料、现场检查等多种方式，对润丰股份

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及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情况进行了核查。主要核查内容

包括：查阅润丰股份募集资金专户银行对账单；抽查募集资金使用凭证；查阅中

介机构相关报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相关公告和支持文件等资料；与公司有关

人员进行访谈。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润丰股份 202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符合《证

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对募集资金

进行了专户储存及管理，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与已披露情况一致，不存在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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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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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东潍坊润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刘俊杰 孙 彬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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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42,880.93
本年度投入募

集资金总额
7,527.24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47,024.47

已累计投入募

集资金总额
97,193.30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33,246.17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93.26%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

金投向

是否已变更

项目（含部

分变更）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

额（1）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投资

进度（%）(3)＝

(2)/(1)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到预计效

益

项目可行性是

否发生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1. 年产 35300 吨除草剂

产品加工项目
是 22,000.00 49.44 0 49.44 100.00% - - 不适用 是，已终止

2. 大豆田作物植保解决

方案配套制剂加工项目
是 10,847.00 0 0 0 0% - - 不适用 是，已终止

3．甘蔗田植保作物解决

方案配套制剂加工项目
是 10,347.00 0 0 0 0% - - 不适用 是，已终止

4. 年产 1 万吨高端制剂

项目
否 11,569.00 3,652.55 0 3,652.55 100.00% 2022 年 1 月 8,928.62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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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年产20000吨2,4-D、

2000 吨烯草酮、500 吨高

效盖草能项目

是 33,934.00 0 0 0 0% - - 不适用 是，已终止

6. 年产 1000 吨高效杀

菌剂项目
是 10,029.00 0 0 0 0% - - 不适用 是，已终止

7.植保产品研发中心项

目（原）
是 7,860.00 0 0 0 0% - - 不适用 是，已终止

8.农药产品境外登记项

目
是 27,648.28 27,648.28 0 28,332.27 102.47% 2024 年 9 月 - 不适用 否

9.年产 9000 吨克菌丹

项目
是 0 6,501.51 361.65 6,501.51 100.00% - - 不适用 是，已终止

10.6000 吨/年小吨位

苯氧羧酸项目
否 0 10,847.00 0 11,015.71 101.56% 2023 年 7 月 1,858.09 否 否

11.年产 62000 吨除草

剂项目（一期）-禾本田

液体制剂

否 0 10,347.00 0 10,235.30 98.92% 2024 年 1 月 8,691.06 是 否

12.年产 38800 吨除草剂

项目（一期）—30000

吨/年草甘膦可溶粒剂

是 0 133.29 20.67 133.29 100.00% - - 不适用 是，已终止

13.高效杀虫杀菌剂技改

项目
否 0 10,029.00 1,155.02 10,142.81 101.13% 2025 年 7 月 - 不适用 否

14.植保产品研发中心项

目
否 0 7,860.00 3,002.42 5,541.52 70.50% 2026 年 7 月 - 不适用 否

15.年产 25000 吨草甘膦

连续化技改项目
是 0 12,988.91 2,987.48 12,988.91 100.00% - - 不适用 是，已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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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农药产品全球登记项

目
否 0 47,024.47 0 0 0% 2028 年 12 月 -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134,234.28 137,081.45 7,527.24 88,593.30 - - 19,477.77 - -

超募资金投向

向全资子公司增资并用

于购买办公用房
- 8,600.00 8,600.00 - 8,600.00 100% 不适用 - 不适用 否

暂时闲置超募资金（已变

更用于农药产品全球登

记项目）

- 46.65 0.00 - - - 不适用 - 不适用 否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 8,646.65 8,600.00 - 8,600.00 - - - - -

合计 - 142,880.93 145,681.45 7,527.24 97,193.30 - - 19,477.77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

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

体项目）

1、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29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并于 2022 年 7 月 15 日召开 2022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投入新项目及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年

产 35,300 吨除草剂产品加工项目”、“大豆田作物植保解决方案配套制剂加工项目”、“甘蔗田植保作物解决方案配套制剂加工项目”、“年产 1,000

吨高效杀菌剂项目”、“植保产品研发中心项目（原）”5 个原募投项目变更为“年产 9000 吨克菌丹项目”、“6000 吨/年小吨位苯氧羧酸项目”、“年

产 62000 吨除草剂项目（一期）-禾本田液体制剂”、“高效杀虫杀菌剂技改项目”、“植保产品研发中心项目”5 个新募投项目。

2、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29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

议案》。“年产 20,000 吨 2,4-D、2,000 吨烯草酮、500 吨高效盖草能项目”由公司控股子公司宁夏格瑞精细化工有限公司负责具体实施，本项目

原计划建设期 24 个月，预期在 2023 年 7 月 28 日完成建设。因募投项目整体工程量较大，建设周期较长，同时受公司实际经营情况等因素影响，

该项目进度放缓，经过审慎研究，公司决定将该募投项目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时间调整为 2024 年 7 月 28 日。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14 日召开了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以及 2022 年 11 月 2 日召开的 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年产 20,000 吨 2,4-D、2,000 吨烯草酮、500 吨高效盖草能项目”变更为“年产 25000 吨草甘膦连续化技改

项目”。

3、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21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

将“年产 9000 吨克菌丹项目”、“高效杀虫杀菌剂技改项目”、“年产 38800 吨除草剂项目（一期）—30000 吨/年草甘膦可溶粒剂项目”达到预计

可使用状态时间分别从 2024 年 1 月、2023 年 7 月、2023 年 7 月延期至 2024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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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13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

将“年产 25000 吨草甘膦连续化技改项目”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时间调整为 2025 年 5 月。

5、公司于 2024 年 6 月 27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

同意对部分募投项目进行延期，将“年产 38800 吨除草剂项目（一期）—30000 吨/年草甘膦可溶粒剂”、“高效杀虫杀菌剂技改项目 ”、“年产 9000

吨克菌丹项目”、“植保产品研发中心项目”的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从 2024 年 7 月延长至 2025 年 7 月；将“农药产品境外登记项目”的达到

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从 2024 年 7 月延长至 2024 年 12 月。

6、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23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

议案》，同意对部分募投项目进行延期，将“年产 9000 吨克菌丹项目”、“年产 38800 吨除草剂项目（一期）—30000 吨/年草甘膦可溶粒剂”、“植

保产品研发中心项目”的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从 2025 年 7 月延长至 2026 年 7 月，将“年产 25000 吨草甘膦连续化技改项目”的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从 2025 年 5 月延长至 2026 年 5 月。

7、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18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并于 2026 年 1 月 6 日召开 2026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及使用剩余超募资金投资实施新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终止实施“年产 9000 吨克菌丹项目”、

“年产 38800 吨除草剂项目（一期）—30000 吨/年草甘膦可溶粒剂”、“年产 25000 吨草甘膦连续化技改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和剩余超募资

金用于“农药产品全球登记项目”，实施主体为润丰股份、青岛润农。

8、6000 吨/年小吨位苯氧羧酸项目主要系受国内行业周期和市场需求的影响，导致本报告期内未达到预计效益。

9、“高效杀虫杀菌剂技改项目”已使用募集资金已完成固体包装车间、丙类仓库等设施的建设，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22 日、2026 年 4 月 23

日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内容、投资总额

的议案》，同意公司调整“高效杀虫杀菌剂技改项目”的建设内容、投资总额，取消原计划使用自有资金建设的“高效杀虫杀菌剂技改项目”中

液体制剂车间等剩余生产设施，该事项尚须提交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审议。根据已建设内容，该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

化的情况说明

1、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29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并于 2022 年 7 月 15 日召开 2022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投入新项目及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年

产 35,300 吨除草剂产品加工项目”、“大豆田作物植保解决方案配套制剂加工项目”、“甘蔗田植保作物解决方案配套制剂加工项目”、“年产 1,000

吨高效杀菌剂项目”、“植保产品研发中心项目（原）”5 个原募投项目变更为“年产 9000 吨克菌丹项目”、“6000 吨/年小吨位苯氧羧酸项目”、“年

产 62000 吨除草剂项目（一期）-禾本田液体制剂”、“高效杀虫杀菌剂技改项目”、“植保产品研发中心项目”5 个新募投项目。

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是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和未来发展规划而做出的审慎调整。本次变更涉及的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于 2016 至

2017 年立项，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项目整体投资和建设规划是基于当时的经营状况、业务结构、发展阶段所做出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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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农药行业的发展，市场需求、产品价格等客观因素有所变化，公司的经营战略规划也在逐步调整和优化。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战略和业务发展布局，为构筑公司核心技术“护城河”，同时不断扩充、完善公司产品线，变更后的新募投项目“年产 9000

吨克菌丹项目”、“6000 吨/年小吨位苯氧羧酸项目”为公司原药板块的新技术与新产能，助力公司在相关产品上掌握全球话语权，同时公司极具

前瞻性的登记布局也为项目建成后的产品销售打下了良好的市场基础；“高效杀虫杀菌剂技改项目”依托于已有产能基础进一步优化产品结构，

项目建设、产品生产、销售等环节可控性高、风险小，能进一步巩固原有业务、技术优势；“年产 38800 吨除草剂项目（一期）—30000 吨/年草

甘膦可溶粒剂”和“年产 62000 吨除草剂项目（一期）-禾本田液体制剂”属制剂加工项目，产品种类符合国家政策要求，产能建成释放后，对

提升公司市场份额、增加新的利润增长点具有重要意义；“植保产品研发中心项目”是公司研发及工程化实验的重要平台基础，建成后能进一步

完善研发基础设施配套，加强研发能力进而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

2、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14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并于 2022 年 11 月 2 日召开 2022 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年产 20,000 吨 2,4-D、2,000 吨烯草酮、500 吨高效盖草能项目”

变更为“年产 25000 吨草甘膦连续化技改项目”。

公司本次拟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是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和未来发展规划而做出的审慎调整。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年产 20,000 吨 2,4-D、

2,000 吨烯草酮、500 吨高效盖草能项目”于 2017 年立项，项目整体投资和建设规划是基于当时的经营状况、业务结构、发展阶段所作出的决策。

随着公司业务的发展以及市场需求的变化，公司的经营战略规划也在逐步调整和优化，项目与产品布局也进行相应调整。

草甘膦是全球使用量最大的除草剂，2021 年初以来，由于供需结构失衡、上游原材料上涨等因素推动，草甘膦价格持续上涨，且维持相对高

位。草甘膦系列产品是公司主要产品之一，但公司自有的草甘膦生产线基于生产成本、生产工艺等因素处于暂时停产状态，草甘膦原药均来源于

外购。为了提升原药供应链的稳定性，确保客户订单交付，草甘膦的低成本稳定自产势在必行。

草甘膦技改的实施也是公司一直以来专注于创新研发支撑先进制造这一战略落地的具体体现。

基于上述因素及公司当前经营发展战略和业务发展布局，经审慎研究论证，为维护股东权益，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益，公司对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进行变更，将“年产 20,000 吨 2,4-D、2,000 吨烯草酮、500 吨高效盖草能项目”变更为“年产 25000 吨草甘膦连续化技改项目”，即对原

有的两套不同路线的草甘膦进行合并，并予以技术提升，整体建设一套 2.5 万吨/年甘氨酸路线草甘膦生产装置。

3、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18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并于 2026 年 1 月 6 日召开 2026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及使用剩余超募资金投资实施新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终止实施“年产 9000 吨克菌丹项目”、

“年产 38800 吨除草剂项目（一期）—30000 吨/年草甘膦可溶粒剂”、“年产 25000 吨草甘膦连续化技改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和剩余超募资

金用于“农药产品全球登记项目”，实施主体为润丰股份、青岛润农。

“年产 9000 吨克菌丹项目”“年产 38800 吨除草剂项目（一期）—30000 吨/年草甘膦可溶粒剂”“年产 25000 吨草甘膦连续化技改项目”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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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经履行相应审议程序后作为募投项目，其投资规划系基于当时的业务结构和市场环境所作出的决策，但在项目实际执行过程中，由于农药

行业周期及市场环境复杂多变、生产工艺技术优化调整等因素影响，上述募投项目实施进度有所延迟。根据公司目前实际情况和未来发展战略规

划，经公司审慎考虑，不再继续投入募集资金实施前述项目。

同时，伴随公司战略规划的调整，逐步聚焦于轻资产、高附加值的全球化登记与供应链服务体系，传统重资产扩产类项目因资金投入大、资

源占用高等特点，已与当前战略规划导向不相匹配，若公司持续投入较多资源，将不利于公司战略规划的实施，不利于公司应对目前的市场环境

和行业发展，若相关产品市场供需情况及价格发生重大不利变动，可能导致新增产能无法有效消化，亦可能导致无法达到募投项目最初预估的投

资收益。为更好的适应市场需求变化，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募集资金使用效益，切实维护股东权益，经公司审慎研究论证，决定终止上述原募投

项目，将剩余募集资金以及剩余超募资金用于“农药产品全球登记项目”。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

使用进展情况

公司超募资金金额为 8,646.65 万元。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 202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并用于购买办公用房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8,600.00 万元对全资子公司山东润科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润科国际”）进行增资，增资资金全部计入注册资本。增资完成后，润科国际使用本次增资资金 8,600.00 万元以及自有资

金购买位于济南市高新区汉峪金谷五区五座 3001、3101、3201 的办公用房，与本次交易相关的税费均由润科国际以自有资金支付。

公司于 2021 年 9 月完成向润科国际的增资，润科国际于同月支付了购买办公用房的款项。

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18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并于 2026 年 1 月 6 日召开 2026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及使用剩余超募资金投资实施新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终止实施“年产 9000 吨克菌丹项目”、“年

产 38800 吨除草剂项目（一期）—30000 吨/年草甘膦可溶粒剂”、“年产 25000 吨草甘膦连续化技改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和剩余超募资金用

于“农药产品全球登记项目”，实施主体为润丰股份、青岛润农。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

方式调整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14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并于 2021 年 11 月 11 日召开 2021 年第七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农药产品境外登记项目调整实施国家及投资结构的议案》，同意公司对“农药产品境外登记项目”进行调整，具

体为将该项目的实施范围由原计划的 6个国家中的阿根廷、澳大利亚变更为欧盟、乌克兰，将阿根廷、澳大利亚以及本次新增的坦桑尼亚、科特

迪瓦、喀麦隆、埃及、哈萨克斯坦、土耳其、秘鲁、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合计 11 个国家作为后续登记计划的灵活补充区域，并按照公司战略规

划，对项目投资结构进行了合理调整。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

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18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外汇资金支付

募投项目部分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在“农药产品全球登记项目”实施期间，根据实际情况使用自有外汇资金支付募投项目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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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

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22 日、2026 年 4 月 23 日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自有资金支付募投项目部分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的议案》，在“农药产品全球登记项目”实施期间，根据实际情况使用自有人民币资

金支付募投项目部分款项并以募集资金等额置换。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于 2024 年 8 月 8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40,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用于补充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公

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截至 2025 年 8 月 4 日，公司已将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人民币全部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未超期使用。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

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

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1、“年产 1万吨高端制剂项目”建设完毕后出现节余资金，节余募集资金为人民币 7,916.45 万元，主要原因如下：

（1）根据“年产 1 万吨高端制剂项目”的实施进度等实际情况，公司使用自有资金支付相关项目建设款项，且铺底流动资金也使用自有资

金投入，使得募集资金投入减少。

（2）公司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过程中，本着节约、合理及有效的原则，严格管控项目建设成本费用支出，加强项目建设的管理和监督，

并结合自身优势和经验积累，优化方案，合理降低了项目成本和费用等投资金额。

2022 年 6 月 29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

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投入新项目及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年产 1万吨高端制剂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 7,916.45

万元投入“年产 38800 吨除草剂项目（一期）—30000 吨/年草甘膦可溶粒剂”。

2、“6000 吨/年小吨位苯氧羧酸项目”结项后存在节余资金，节余募集资金金额为 285.73 万元，主要原因系募集资金在存储期间产生了一定

的利息收入。上述节余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该节余募集资金因金额低于 500 万元且低于该项目募集资金净额的 5%，故豁免相关审议程序。

3、“年产 62000 吨除草剂项目（一期）-禾本田液体制剂”结项后存在节余资金，节余募集资金金额为 300.53 万元，主要原因系募集资金在

存储期间产生了一定的利息收入。上述节余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该节余募集资金因金额低于 500 万元且低于该项目募集资金净额的 5%，

故豁免相关审议程序。

4、“农药产品境外登记项目”结项后存在节余资金，节余募集资金金额为 119.47 万元，主要原因系募集资金在存储期间产生了一定的利息

收入。上述节余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该节余募集资金因金额低于 500 万元且低于该项目募集资金净额的 5%，故豁免相关审议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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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高效杀虫杀菌剂技改项目”结项后存在节余资金，节余募集资金金额为 490.40 万元，主要原因系募集资金在存储期间产生了一定的

利息收入。上述节余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该节余募集资金因金额低于 500 万元且低于该项目募集资金净额的 5%，故豁免相关审议程序。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

途及去向
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用于募投项目使用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

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不适用

【注】：1、上表中存在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系四舍五入原因导致。2、上表中“农药产品全球登记项目”的调整后投资总额

为截至 2025 年 11 月 30 日终止的“年产 25000 吨草甘膦连续化技改项目”、“年产 9000 吨克菌丹项目”、“年产 38800 吨除草剂项目（一期）—30000

吨/年草甘膦可溶粒剂”募集资金专户以及超募资金专户余额，包含上述账户扣除手续费后的利息收入、现金管理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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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单位：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承诺项

目

变更后项目拟投

入募集资金总额

（1）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投资进

度（%）(3)＝

(2)/(1)

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到预计效

益

项目可行性是

否发生重大变

化

年产 9000 吨克菌

丹项目

年产 35,300 吨除

草剂产品加工项

目

6,501.51 361.65 6,501.51 100.00% - - 不适用 是，已终止

6000 吨/年小吨位

苯氧羧酸项目

大豆田作物植保

解决方案配套制

剂加工项目

10,847.00 - 11,015.71 101.56% 2023 年 7 月 1,858.09 否 否

年产 62000 吨除草

剂项目（一期）-

禾本田液体制剂

甘蔗田植保作物

解决方案配套制

剂加工项目

10,347.00 - 10,235.30 98.92% 2024 年 1 月 8,691.06 是 否

高效杀虫杀菌剂技

改项目

年产1,000吨高效

杀菌剂项目
10,029.00 1,155.02 10,142.81 101.13% 2025 年 7 月 - 不适用 否

植保产品研发中心

项目

植保产品研发中

心项目（原）
7,860.00 3,002.42 5,541.52 70.50% 2026 年 7 月 - 不适用 否

农药产品境外登记

项目（调整实施国

家及投资结构）

农药产品境外登

记项目
27,648.28 - 28,332.27 102.47% 2024 年 9 月 - 不适用 否

年产 25000 吨草甘 年 产 20000 吨 12,988.91 2,987.48 12,988.91 100.00% - - 不适用 是，已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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膦连续化技改项目 2,4-D、2000 吨烯

草酮、500 吨高效

盖草能项目

农药产品全球登记

项目

年产 9000 吨克菌

丹 项 目 、 年 产

38800 吨除草剂项

目（一期）—30000

吨/年草甘膦可溶

粒剂、年产 25000

吨草甘膦连续化

技改项目

47,024.47 - - 0% 2028 年 12 月 - 不适用 否

合计 - 133,246.17 7,506.57 84,758.03 - - 10,549.15 -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项目） 【注】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1、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13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四届监

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将“年产 25000

吨草甘膦连续化技改项目”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时间调整为 2025 年 5 月。

2、公司于 2024 年 6 月 27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四届监

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对部分

募投项目进行延期，将“高效杀虫杀菌剂技改项目”、“年产 9000 吨克菌丹项目”、

“植保产品研发中心项目”的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从2024年7月延长至2025

年 7 月；将“农药产品境外登记项目”的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从 2024 年 7

月延长至 2024 年 12 月。

3、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23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和第四届

监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对

部分募投项目进行延期，将“年产 9000 吨克菌丹项目”“植保产品研发中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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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从 2025 年 7 月延长至 2026 年 7 月，将“年产 25000

吨草甘膦连续化技改项目”的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从2025年5月延长至2026

年 5 月。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注】：1、农药产品境外登记项目（调整实施国家及投资结构）

（1）变更原因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于 2017 年 5 月由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距离现在已经过了较长时间，在此期间市场形势等客观情况和公司战略目标均

发生了较大变化，根据公司的中期战略规划，为了更好的发挥募集资金作用，需对农药产品境外登记项目调整，并对全球市场拓展境外登记计划进行同步更新。

公司自 2008 年开始陆续搭建阿根廷和澳大利亚的登记平台，截止到目前，公司在上述两个国家均已获得 150 余个登记。根据上述国家的登记计划，随着前

期登记获证的增加，后续登记数量会相应减少，公司计划每年根据市场端的信息反馈，侧重筛选高附加值及新型创新产品，继续搭建登记平台，保持公司在市场

的竞争力，因此本次减少在阿根廷、澳大利亚的农药产品投入，将其调整至“其他境外国家”中。

随着现有市场的深入度和近几年登记数量的增加，对巴西、墨西哥和俄罗斯的登记规划进行了相应调整。由于印度登记规则的修订导致印度单个登记费用增

加，对印度的登记数量及费用总额也进行了调整。

根据战略规划和新市场开拓需求，另外还新增了其他境外国家共计 9 个。其中：坦桑尼亚、科特迪瓦、埃及和土耳其为新开展市场，后续将根据对于相关市

场的调研深度、业务模式、市场开拓情况开展产品登记；喀麦隆、哈萨克斯坦、秘鲁、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为已开展国家，后续将根据在当地市场的业务模式、

市场需求进行产品登记。因此，将上述新增 9 个国家以及阿根廷、澳大利亚作为了后续登记计划的灵活补充区域。

综合上述原因，公司对农药产品境外登记项目实施国家及投资结构进行变更。

（2）决策程序

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14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并于 2021 年 11 月 11 日召开 2021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农药产品境外登记项目调整实施国家及投资结构的议案》。

（3）信息披露情况

相关内容已进行披露，具体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037）、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038）、《关于农药产品境外登记项目调整实施国家及投资结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9）、《2021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054）。

2、年产 9000 吨克菌丹项目、6000 吨/年小吨位苯氧羧酸项目、年产 62000 吨除草剂项目（一期）-禾本田液体制剂、高效杀虫杀菌剂技改项目、植保产品研

发中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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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变更原因

本次变更涉及的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于 2016 至 2017 年立项，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项目整体投资和建设规划是基于当时的经营状况、

业务结构、发展阶段所作出的决策。随着农药行业的发展，市场需求、产品价格等客观因素有所变化，公司的经营战略规划也在逐步调整和优化。此外，当前正

处在全行业共同转型升级的浪潮中，农药制剂产品虽然市场规模稳定、盈利能力较强，但细分赛道技术壁垒不高，同质化竞争较为激烈。近年来，公司着力引进、

培养专业化的技术人才，强化队伍建设，更加专注于农药行业全产业链的深度扩展与全链参与，逐步加强上游原药生产方面的投入，以丰富产品布局，提升公司

综合竞争力和长效发展驱动力。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战略和业务发展布局，为构筑公司核心技术“护城河”，同时不断扩充、完善公司产品线，变更后的新募投项目“年产 9000 吨克菌丹项目”、

“6000 吨/年小吨位苯氧羧酸项目”为公司原药板块的新技术与新产能，助力公司在相关产品上掌握全球话语权，同时公司极具前瞻性的登记布局也为项目建成

后的产品销售打下了良好的市场基础；“高效杀虫杀菌剂技改项目”依托于已有产能基础进一步优化产品结构，项目建设、产品生产、销售等环节可控性高、风

险小，能进一步巩固原有业务、技术优势；“年产 38800 吨除草剂项目（一期）—30000 吨/年草甘膦可溶粒剂”和“年产 62000 吨除草剂项目（一期）-禾本田液

体制剂”属制剂加工项目，产品种类符合国家政策要求，产能建成释放后，对提升公司市场份额、增加新的利润增长点具有重要意义；“植保产品研发中心项目”

是公司研发及工程化实验的重要平台基础，建成后能进一步完善研发基础设施配套，加强研发能力进而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

（2）决策程序

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29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并于 2022 年 7 月 15 日召开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投入新项目及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3）信息披露情况

相关内容已进行披露，具体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20）、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22）、《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投入新项目及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8）、《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24）。

3、年产 25000 吨草甘膦连续化技改项目

（1）变更原因

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年产 20,000 吨 2,4-D、2,000 吨烯草酮、500 吨高效盖草能项目”于 2017 年立项，项目整体投资和建设规划是基于当时的经营状况、

业务结构、发展阶段所作出的决策。随着公司业务的发展以及市场需求的变化，公司的经营战略规划也在逐步调整和优化，项目与产品布局也进行相应调整。

草甘膦是全球使用量最大的除草剂，2021 年初以来，由于供需结构失衡、上游原材料上涨等因素推动，草甘膦价格持续上涨，且维持相对高位。草甘膦系列

产品是公司主要产品之一，但公司自有的草甘膦生产线基于生产成本、生产工艺等因素处于暂时停产状态，草甘膦原药均来源于外购。为了提升原药供应链的稳

定性，确保客户订单交付，草甘膦的低成本稳定自产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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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甘膦技改的实施也是公司一直以来专注于创新研发支撑先进制造这一战略落地的具体体现。公司虽较长时间没有进行该原药生产，但草甘膦作为前期公司

发展过程中重要的原药品种之一，公司从未停止过该产品的研发改进工作，一直致力于打造一个全过程连续化的草甘膦生产装置，并通过过程强化手段提高产品

收率，通过先进工艺降低三废排放，公司甘氨酸草甘膦工艺在能耗、装置稳定性、安全、环保等方面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此外，不同于 IDA 法草甘膦工艺受原

料双甘膦供应制约的情况，甘氨酸法草甘膦工艺使用的原料大多是基础化工原料，市场上供应充分。

基于上述因素及公司当前经营发展战略和业务发展布局，经审慎研究论证，为维护股东权益，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益，公司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变更，

将“年产 20,000 吨 2,4-D、2,000 吨烯草酮、500 吨高效盖草能项目”变更为“年产 25000 吨草甘膦连续化技改项目”，即对原有的两套不同路线的草甘膦进行合

并，并予以技术提升，整体建设一套 2.5 万吨/年甘氨酸路线草甘膦生产装置。

（2）决策程序

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14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并于 2022 年 11 月 2日召开 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3）信息披露情况

相关内容已进行披露，具体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47）、《第

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48）、《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46）、《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公告编号：2022-059）。

4、农药产品全球登记项目

（1）变更原因

“年产 9000 吨克菌丹项目”“年产 38800 吨除草剂项目（一期）—30000 吨/年草甘膦可溶粒剂”“年产 25000 吨草甘膦连续化技改项目”于 2022 年经履行相

应审议程序后作为募投项目，其投资规划系基于当时的业务结构和市场环境所作出的决策，但在项目实际执行过程中，由于农药行业周期及市场环境复杂多变、

生产工艺技术优化调整等因素影响，上述募投项目实施进度有所延迟。根据公司目前实际情况和未来发展战略规划，经公司审慎考虑，不再继续投入募集资金实

施前述项目。

同时，伴随公司战略规划的调整，逐步聚焦于轻资产、高附加值的全球化登记与供应链服务体系，传统重资产扩产类项目因资金投入大、资源占用高等特点，

已与当前战略规划导向不相匹配，若公司持续投入较多资源，将不利于公司战略规划的实施，不利于公司应对目前的市场环境和行业发展，若相关产品市场供需

情况及价格发生重大不利变动，可能导致新增产能无法有效消化，亦可能导致无法达到募投项目最初预估的投资收益。为更好的适应市场需求变化，优化资源配

置，提升募集资金使用效益，切实维护股东权益，经公司审慎研究论证，决定终止上述原募投项目，将剩余募集资金以及剩余超募资金用于“农药产品全球登记

项目”。

（2）决策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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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18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并于 2026 年 1 月 6 日召开 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及使用剩余超募资金投资实施新项目的议案》。

（3）信息披露情况

相关内容已进行披露，具体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63）、《关

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及使用剩余超募资金投资实施新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8）、《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6-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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